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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探索研究 
黄晓瑜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关乎青年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条件下尽力结合教
材，摆正教师与学生关系，改善教学方式方法，在实践化教学、提升学生教学参与度中着手，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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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怀着远大的抱负与理想迈进大学的校门，人生的历程

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远大的抱负在这里启航，未来的发展将在这

里奠基。大学是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

时期，需要适宜的课程与教学进行良好的引导。但是也不难看到，

近年来不少新闻报道揭示出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

德以及法律层面认知的欠缺。比如大学生虐待小动物、名校大学生

陷入错误的恋爱关系不能自拔伤人害己，甚至有大学生因同学关系

处理不当持刀杀害同窗；还有的因法律意识淡薄，猎捕国家保护动

物被判重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青年学生迈进大学

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门课，对于提升青年学生素质、提高青年

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培养法治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如何通

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开展以获得实效提出一些探

讨。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性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

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政治理论课。针对青年学生成长过程

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

法治素养，有助于青年学生领悟人生真谛，坚定理想信念，模范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青年学生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

本质、运行和体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道路的

精髓，增进法治意识、养成法治思维，更好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

律义务，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而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法治素养。毫无疑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引导青

年学生人生发展、指导其生活实践的课程。所以，课程的特点也显

而易见，那就是既有深刻的理论教学，同时，也有很强的实践特质。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面临的难点 
但是，从教学的实际情况看来，大学开展思想道德、法律基础

的课程相对较少，不少学生认为开设法律、思想道德课程的收益不

大；同时，大学生普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专业课程的学习中，

轻视或者忽略思想道德课程、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再者，“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较为简单，学生的重视程度自然相

较专业课程会低；再者，青年学生获取资源、信息方式多元化带来

教学难度。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网络空间上各种思想、行为都

影响着青年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他们思想

活跃，自我意识、民主意识强烈，难以轻易改变其既有的观念。那

么如何在短期的教学课时中最大限度的将正确的价值理念、基础法

律知识、法治思想融入课程教学中，这对授课教师带来了不少的挑

战。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探索 
针对青年学生的特征与课程特质，在教学中要把握好一些基本

的原则，并在基础上进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改进。 

1.首先把握好教师与青年学生的关系。高校教师与青年学生是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需要教育者主动营造好的教育情境，要

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同时，在教师积极主导的情境下还需要调

动起接受教育一方青年学生的自主性，以此实现互动作用，带动课

程的学习。 

2.注重实践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主要方式是课

堂由教师讲授，主要讲授基础的理论知识，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为

了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理论知识，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自身具备的

素质或技能，就需要适时的开展实践教学。实践是获得的真理的途

径，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在青年学生将理论知识具体

运用到实践中，并切实解决实践问题之后，他们才能从中获得满足

感、成就感，也才能激发起他们进一步更深层次学习、研究理论知

识的动力。因此，适时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比如参与社会实践、辩论

赛等。 

3.不能脱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基本教材。教

材是由国内众多高水平学者编写，有着科学的知识系统、严谨的理

论体系；教材选用了经典的素材，并且观点鲜明，内容全面丰富，

紧密联系青年学生的实际，具有极佳的学习价值。所以，不能为了

过分追求教学的创新，迎合学生的兴趣、口味、关注的焦点而弃教

材于不用。要在尊重教材编写的逻辑基础之上，适当的引用社会热

点事件，或者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案例进行辅助教学，而不能喧宾夺

主。 

4.注重学生学习参与度的提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

性，适当的提高他们的参与课程教学的程度有助于倒逼其将精力提

高课程的投入程度。教学方法可以包括情景演示、话题讨论、学生

授课等形式。情景演示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根据给定的素材，

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小品、情景剧的演示社会问题；话题讨论可以

根据案例的提供由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以此引发思想的碰

撞；学生授课即是由教师选取一定的章节，将学生分组，由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讲授。如《权利与义务》这一章节，可以由分为公民的

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自由、生存和发展权利等内容进行任务布置，

教师提供相应的资料，由学生经过组员讨论，准备讲稿、PPT 等，

由他们进行讲授。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点评，并完善教学内容。

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研究探索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并提高

其学习效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教师根据学

生的不同情况，在每一届学生中进行灵活的修正，并且辅助新的教

学方式不断进行改革、完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素

质和创新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把握教学规律，才能真

正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治素养，真正为国家提供高素

质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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